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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致：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及《编报规则第 12 号》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

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

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并且，本所就中国证监会 191246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及补充申报期间（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

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就中国证监

会发行监管部函〔2020〕15 号《关于对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举报信

有关问题进行核查的函》（以下简称“《核查函》”）出具了《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

关于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且针

对发行人在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情况、

中国证监会补充反馈（以下简称“《补充反馈意见》”）要求及《反馈意见》涉及

事项更新情况，出具了《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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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6, Jiangu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5 
T: (010) 8514 3999 | F: (010) 8514 3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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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8-3 

针对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下发的《关于请做好宁波迦

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相关要求，本所经办律师在适当核查的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下

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

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说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对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或披露的资

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及可能的核查与验

证，对发行人的行为、所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及证言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

性进行了审查、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保证本所在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在前述调查过程中，本所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所认为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经本所律师核查，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除非另有说明或上下文文义另有规定，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定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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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知函》4、关于新冠疫情影响 

发行人预计 2020 年一季度收入较 2019 年第一季度同比下滑 13.03%。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并披露：（1）新冠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及财务状

况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停工及开复工程度、日常订单及重大合同的履行

是否存在障碍、预计 2020 一季度及上半年的生产经营数据（产能、产量及销量） 

及财务数据的变化情况；（2）如疫情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请说明该等影响是

暂时性或阶段性的，发行人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未来是否能够扭转并恢复正常状

态，是否对全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是否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

重大 不利影响；（3）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请保荐机构、

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具体核查过程，依据和方法，并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一）新冠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发行人停工及开复工程度、日常订单及重大合同的履行是否存在障碍、预计 2020

一季度及上半年的生产经营数据（产能、产量及销量） 及财务数据的变化情况 

1、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经办律师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

查找智能电能表行业相关产业政策；（2）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销售清单；（3）

取得发行人客户及供应商清单，了解客户、供应商的合作年限，判断业务合作的

稳定性；（4）了解国家电网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5）查阅了同行业可

比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6）查看了国家电网电子商务平台发布的中

标公告，整理智能电表整体招标金额、招标数量、市场份额、市场排名等情况。 

2、核查内容 

2.1 新冠疫情对发行人近期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1）发行人复工时间延迟 

2020 年 1 月至今，我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 月 19 日春节休假，原定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复工，受疫情影响，2 月 13 日正式

复工，复工时间较原计划推迟 10 天。 

（2）复工人数情况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发行人复工首日生产员工人数为 27 人，2

月 13 日至 2 月 29 日，发行人生产员工日均人数为 78 人。3 月 1 日至 3 月 13 日，

生产员工日均人数为 170 人，3 月 13 号至 3 月 30 日，生产员工日均人数为 222

人，截至 3 月 31 日，生产员工人数为 237 人，生产员工人数已恢复正常。 

（3）日常订单及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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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3 月 31 日，发行人日常订单及重大合同正常履行，不存在障碍。 

2.2 生产经营情况 

（1）2020 年 1-3 月情况 

2020 年 1-3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346.95 万元，同比上升 2.83%；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9.90 万元，同比上升 99.26%；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143.94 万元，同比上升 96.72%。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3 月 2019 年 1-3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5,346.95 5,199.85 2.83%

营业利润 1,375.71 654.83 110.09%

利润总额 1,371.41 661.43 107.34%

净利润 1,169.90 587.12 99.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69.90 587.12 99.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43.94 581.51 96.72%

2020 年 1-3 月，疫情对发行人的影响较小。 

2020 年 1-3 月发行人智能电表产量为 36.04 万只，销量为 35.04 万只。 

（2）预计 2020 年 1-6 月情况 

发行人预计 2020 年 1-6 月可实现营业收入 18,552.94 万元，同比上升 4.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415.97 万元，同比上升 4.14%；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409.85 万元，同比上升 10.24%，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18,552.94 17,755.62 4.49%

营业利润 4,044.65 3,569.85 13.30%

利润总额  4,030.20 3,790.03 6.34%

净利润 3,415.97 3,280.25 4.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415.97 3,280.25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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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3,409.85 3,093.10 10.24%

2020 年 1-6 月预计销量为智能电表 113.33 万只，用电信息采集终端 5.53 万

只，电能计量箱 1.58 万只。 

上述预计数不代表发行人最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也并非发行人的

盈利预测。 

3、核查结论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雍行认为：2020 年 1-3 月，发行人生产经营受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较小。 

（二）如疫情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请说明该等影响是暂时性或阶段性的，

发行人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未来是否能够扭转并恢复正常状态，是否对全年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是否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经办律师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核查了

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的销售合同及相关投标、中标文件，获取了发行人的收入、

成本明细表，取得发行人 2020 年 1-3 月的经营状况及 4-6 月的订单预测情况，

了解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客户复工情况。 

2、核查内容 

2.1 新冠疫情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影响较小 

（1）发行人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2020 年 2 月 18 日，国家电网印发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0 年重点工作

任务》，在特高压、电力物联网等方面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一方面，在特高压领

域明确了新一批年内核准、开工、建成的特高压项目，另一方面，电力物联网的

建设仍将成为国家电网发展的重点方向，工作内容包括国网云、数据中台、智能

电表非计量功能、能源互联网产业链等。 

2020 年 3 月 30 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党组召开会议，部署“新基建”，聚

焦特高压、充电桩建设等领域，在规划、计划、前期、建设、运行等各环节持续

发力，加强新基建项目配套电力建设。国家电网近期出台各项积极措施，整体投

资规模高于预期，对特高压、电力物联网、配网、智能电表、综合能源服务等领

域产生积极影响。 

（2）发行人客户及供应商稳定，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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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产品智能电表的主要原材料为模块、贴片 IC、电阻电容电感、塑料

粒子、继电器、PCB 等。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行人已拥有了较为稳定的采购渠

道，并与一些信誉较好、规模较大的供应商建立了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发行人主

要客户为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及其下属网省公司，与发行人合作多年，关系较为

稳定。 

（3）发行人的经营业务及财务状况正常 

智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终端及电能计量箱为发行人核心业务，报告期内未

发生变化。2017-2019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1,657.37 万元、43,600.92

万元及 49,355.92 万元；智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终端及电能计量箱毛利率维持

稳定，智能电表毛利率分别为 25.71%、33.04%及 34.86%，用电信息采集终端毛

利率分别为 22.70%、24.65%、33.26%；市场占有率维持在 2%左右，主要客户未

发生变化；业绩水准处于正常状态。 

2020 年 1-3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5,346.95 万元，同比上升 2.83%；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69.90 万元，同比上升 99.26%；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143.94 万元，同比上升 96.72%。 

发行人的经营业务及财务状况正常。 

2.2 发行人已采取的应对措施 

（1）生产方面 

鉴于开工后生产员工不足的情形，发行人积极招募生产人员，采取就近招聘、

员工介绍等方式，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生产员工人数为 237 人，已恢复正常。 

（2）采购方面 

发行人 2019 年末已提前采购一批原材料，满足了疫情期间正常生产所需。

且目前国内疫情已经稳定，产业链上游供应商均已恢复正常，采购所需原材料市

场供应充足，主要供应商可及时满足发行人采购需求。 

（3）销售方面 

发行人主要产品为智能电表及用电信息采集终端，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为公

司销售旺季，第一季度收入占比较低，2017-2019 年分别为 13.16%、15.82%、

10.55%。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交付的订单金额仅同

比上升 2.83%，但目前国内疫情已经平稳，公司需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交付的订

单同比上升 5.05%，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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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6 月 
产品 

数量 订单金额 数量 订单金额 

订单金额 

同比增幅 

智能电表 1,133,308  15,692.36 772,578  11,320.46 38.62%

用电信息采集终端  55,276 2,390.16 43,094  4,833.55 -50.55%

电能计量箱  15,808 506.96 29,855  1,011.75 -49.89%

其他  3,197 57.76 147,611  584.78 -90.12%

合计 1,207,589  18,647.24 993,138  17,750.54 5.05%

综上所述，疫情对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影响，目前发行人已恢复正常状态，不

会对全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3、核查结论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雍行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经营稳健、财务状况正常。目前发行人经营情况已恢复正常状态，新冠疫情对发

行人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对全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三）发行人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目前发行人已恢复正常状态，且 2020 年 1-3 月发行人的经营状况较好，疫

情对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影响。但是，鉴于国外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发行人在招股

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之“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可能对生产经

营造成不利影响”中进行了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2020 年 1 月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致使诸多行业均遭受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因隔离措施、交通管制等防疫管控措施的执行，公司的生产和销

售环节在短期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目前，国内疫情已趋于缓和，但是部分

行业尚未全部复工复产，如建筑施工等行业的复工复产仍受一定限制，这可能会

影响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的招标需求，从而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发行人已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二、《告知函》7、关于生产独立性 

华立科技是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上半年， 发

行人向华立科技采购金额分别为 2287.13 万元、3882.44 万元、893.83 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的 10.22%、13.11%和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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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说明：（1）采购的原材料、产成品的数量及金额，未向供应商采

购原材料的原因及合理性；采购产成品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产

成品是否为贴牌生产、销售去向、质保责任等；（2）发行人是否向主要竞争对

手采购设计方案的情形，技术上是否依赖竞争对手，是否具备自主研发能力。请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一）采购的原材料、产成品的数量及金额，未向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的原

因及合理性；采购产成品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产成品是否为

贴牌生产、销售去向、质保责任等； 

1、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经办律师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1）

走访了华立科技并进行访谈，取得了华立科技关于与迦南智能报告期内全部交易

情况的确认函；（2）取得了发行人采购明细表，对华立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的全

部采购内容、采购金额进行复核分析；（3）抽查发行人与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签订的采购协议、入库单、采购发票，抽查比例超过 70%，核查

发行人向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的产品。 

2、核查内容 

2.1 向华立科技及下属公司采购的内容、数量、金额 

公司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向华立科技及其下属公司采购的内容、数

量、金额情况如下： 

（1）2019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万个） 

采购均价 

（元/个） 

采购金额

（万元）

贴片 IC 217.16 2.02 437.89

CPU 17.08 9.76 166.69

液晶 13.82 6.47 89.35

结构件 24.05 2.96 71.25

电池 21.26 3.11 66.03

集成电路 23.40 0.88 20.55

电阻电容电感 98.48 0.18 18.18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二、三极管 43.88 0.37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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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万个） 

采购均价 

（元/个） 

采购金额

（万元）

模块 0.29 31.78 9.39

继电器 0.02 37.61 0.75

用电信息采集终端（零售） 0.0012 88.50 0.11

红外接收管/发射管、晶振

等 
- - 61.49

小计 - - 958.11

模块-PCBA 组件 0.37 250.00 92.00

结构件 0.37 189.66 69.79
杭州贤沃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 - 161.79

模块-集中器本地通信单

元 

0.03 172.41 5.10杭州子川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 - 5.10

互感器 77.49 3.26 252.73

变压器 21.08 3.67 77.30

模块-PCBA 组件 0.03 245.69 7.32

结构件 0.03 172.41 5.14

重庆华虹仪表有限公

司 

小计 - - 342.49

合计 - - 1,467.50

（2）2018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万个） 

采购均价 

（元/个） 

采购金额

（万元）

CPU 16.38 12.77 209.10

贴片 IC 30.56 1.61 49.26

模块 1.71 26.31 45.00

液晶 5.80 6.72 39.00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二、三极管 74.35 0.51 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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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万个） 

采购均价 

（元/个） 

采购金额

（万元）

集成电路 51.30 0.51 25.93

继电器 1.02 25.26 25.76

电池 5.80 3.23 18.75

天线 2.91 4.83 14.07

互感器 3.06 3.88 11.87

三相智能电表（零售） 0.05 232.76 11.64

结构件 5.79 1.01 5.86

电阻电容电感 23.44 0.13 3.05

用电信息采集终端（零售） 0.0022 327.59 0.72

红外接收管/发射管、晶振

等 
- - 84.05

小计 - - 581.88

模块-PCBA 组件 2.99 251.70 753.13

结构件 2.99 191.60 573.29
杭州贤沃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 - 1,326.42

模块-集中器本地通信单

元 
3.75 131.74 493.88

模块-4G 模块 2.04 135.38 276.72

模块-PCBA 组件 7.00 27.47 192.31

结构件 7.00 25.64 179.49

杭州子川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 - 1,142.39

（3）2017 年度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万个） 

采购均价 

（元/个） 

采购金额

（万元）

CPU 27.47 16.24 446.13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结构件 88.99 3.13 2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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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8.72 26.38 230.00

贴片 IC 23.98 4.16 99.74

集成电路 35.38 0.77 27.34

电阻电容电感 281.44 0.10 27.15

电池 7.73 3.08 23.79

互感器 7.73 2.99 23.12

二、三极管 65.05 0.26 17.20

变压器 1.10 2.56 2.82

红外接收管/发射管、晶振

等 
- - 28.90

小计 - - 1,204.48

模块-PCBA 组件 0.80 256.41 205.13

结构件 0.80 196.58 157.26
杭州贤沃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 - 362.39

模块-集中器本地通信单

元 
1.10 154.35 170.04

模块-4G 模块 1.03 135.43 140.09

模块-PCBA 组件 2.00 27.78 55.56

结构件 2.00 25.64 51.28

杭州子川科技有限公

司 

小计 - - 416.97

模块-PCBA 组件 1.34 120.66 162.05

结构件 1.34 78.54 105.48

贴片 IC 7.10 2.50 17.78

变压器 4.70 3.76 17.68

互感器 0.17 1.75 0.30

重庆华虹仪表有限公

司 

小计 - - 303.28

合计 - - 2,287.13

2.2 向竞争对手采购原材料主要出于成本考虑，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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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业合理性 

因智能电表对应的原材料（如贴片 IC、模块、集成电路等）的种类、型号

繁多，上游市场已较为成熟，为控制采购成本，实现优势物料的互补，智能电表

行业内企业向存在竞争关系的供应商采购的情况比较普遍，如威胜控股、炬华科

技、万胜智能等均存在向有竞争关系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买方） 存在竞争关系的供应商（卖方） 

炬华科技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万胜智能 三星医疗及其下属公司、华立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等 

深圳龙电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 
华立科技等 

威胜控股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注：资料来源于可比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华立科技访谈记录。 

根据华立科技出具的说明，华立科技及下属公司与迦南智能的交易均基于公

平、合理的商业实质，交易真实、公允。因其采购规模较大，可以直接从厂家获

得较低的采购价格，故其除满足自身生产采购外，还会储备一些原材料对外销售

以赚取差价。除向迦南智能销售多余的原材料外，其还向深圳龙电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等公司出售原材料。华立科技及下属公司对迦南智能销售的原材料，不涉及

商业机密以及技术方案，销售价格均高于其采购价格，不存在向迦南利益输送或

其他利益交换的行为。 

2.3 采购产成品的具体原因及销售去向 

公司 2017 年未采购产成品，2018 年、2019 年采购少量产成品，金额分别为

12.36 万元、0.11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度，公司向华立科技采购型号 DTZY149-Z 的三相四线费控智能电能

表，采购数量 500 只，采购金额为 11.64 万元。该表型销售对象为广州小雅软件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应用于房地产改造的配套电力工程服务。由于该款智能电表

主要适用 DL/T645 通信协议，已在市场上逐步淘汰，发行人主要生产国网最新

技术标准下基于 DL/T 698.45 通信协议的智能电表，故向华立科技购买。 

2018 年度、2019 年度，发行人向华立科技采购采集器及集中器，采购数量

分别为 22 只、12 只，金额分别为 0.72 万元、0.11 万元，数量金额均较小，销售

对象为帕米塔（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向华立科技采购的产成品属于淘汰产品，或为客户的零星采购，需求量

极少，故公司直接向华立科技采购具有商业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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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采购产成品的质保责任 

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以国家质量标准向客户承担质保责任，华立科技按照与公

司签订的采购协议向公司承担质保责任，无偿调换不合格产品并承担产品质量所

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3、核查结论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雍行认为：发行人向存在竞争关系的供应商采购主要

系出于成本考虑，实现优势物料的互补，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符合商业惯例，

具有商业合理性；公司依据相关合同约定承担质保责任。 

（二）发行人是否向主要竞争对手采购设计方案的情形，技术上是否依赖

竞争对手，是否具备自主研发能力。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1、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经办律师履行了必要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走访了

华立科技并进行访谈，取得了华立科技关于与迦南智能报告期内全部交易情况的

确认函。 

2、核查内容 

经核查公司的采购明细表，并取得华立科技的确认函，公司未向华立科技采

购设计方案。 

此外，因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任何新的智能电表设计方案都需要经过严

格的产品检测、备案，才能用于国家电网招投标。公司采用的智能电表、用电信

息采集终端等产品的产品设计方案及物料清单和软件源代码均需经过国家电网

的检测和备案，公司及行业竞争对手均需严格按照各自已备案的产品设计方案进

行生产，产品设计方案对应的软件也必须严格按照经国家电网备案的源代码进行

烧录。 

各厂商的设计方案属于商业机密，只对国家电网等客户公开，且各厂商的设

计方案均需经国家电网检测和备案后才可以参与国家电网招投标。不同厂商之间

的产品设计方案不可能完全一致，否则，雷同的产品设计方案无法通过国网备案，

亦无法在后续的国家电网招标中中标。因此，公司不可能也没必要直接采购竞争

对手的设计方案。 

综上，发行人不存在向竞争对手采购设计方案的情形，技术上不依赖竞争对

手，发行人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3、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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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雍行认为：发行人不存在向竞争对手采购设计方案的

情形，技术上不存在依赖竞争对手，发行人具备自主研发能力。 

三、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引起原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相关数据变化的

情况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公司因应收账款账龄计算方式调整导致

应调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会计核算处理，保证申报财务报表

数据准确性，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要求，对少计提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情况进行追溯调整，并对公司 2017 年度、2018 年度以及 2019 年度财务

报告进行追溯调整。据此，原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的变化情况主要如

下： 

（一）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70,517,329.64 53,176,133.78 29,401,636.33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经会计差错更正后，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

2019 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29,401,636.33 元、53,176,133.78 元和 70,517,329.64 元，发行人仍具有持续盈利

能力，财务状况良好，仍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二） 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补缴金额测算 

经会计差错更正后，2017 年-2019 年，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可能补缴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的具体金额以及对发行人各期利润总额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社会保险 200.19 148.19 151.74

住房公积金 24.26 17.07 19.68

合计 224.45 165.26 171.42

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2.62% 2.57% 4.94%

发行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履行

了相应的公司审议程序，会计差错更正事项不属于故意遗漏或虚构交易、事项或

者其他重要信息，滥用会计政策或者会计估计，操纵、伪造或篡改编制财务报表

所依据的会计记录等情形；差错调整涉及报表项目较少、调整金额较小，对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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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发行人不存在会计基础工作薄弱和内控

缺失的情形，且相关更正信息已恰当披露。 

综上所述，雍行认为，发行人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引起原法律意见书涉及的相

关财务数据调整金额较小，不会影响原法律意见书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发表。 

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日，公司新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2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大会 

序号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1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3.14 

（二） 董事会 

序号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20.2.28 

2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0.4.10 

（三） 监事会 

序号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1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2020.2.28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2020.4.10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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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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